
案件三

以下列出的是经观塘裁判法院定罪的案件。

裁决日期
违反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

条例》的条文
控罪 处罚

2016 年 11 月 1 日 第 19(2)(j), 19(3)及 19(6)
条

总数： 11 项控罪 

10 项控罪 
 没有遵照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》(《条例》) 附表 1 第 1

部第 10（2）（c）(i) 及（d）(ii）条的规定，在售楼说明书楼

面平面图列出楼板（不包括灰泥）的厚度及冷气机房的内部尺

寸

1 项控罪 
  没有遵照《条例》附表 1 第 2 部第 22（2）条下表第 1（c）细

项的规定，在售楼说明书列出窗台用料的资料

罚款 22 万元 

2016 年 11 月 24 日 第 70(1)及 70(2)条 总数： 4 项控罪 

4 项控罪 
  安排发布 4 则在要项上载有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“首批 50 伙 

折实价$14,563”的印制广告 

罚款 2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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